
【2013年台灣地區多益獎學金計劃】實施辦法 
 

1. 主辦單位:  美國教育測驗服務社 (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 

ETS 台灣區代表 / 忠欣股份有限公司 

協辦單位:  第三部門教育基金會、中華專業認證學會 

 

2. 獎學金設立宗旨: 

為鼓勵台灣青年學子於運用國際溝通力、社群組織力、創意企劃力參與全球的青年公益活動，ETS

特委託忠欣股份有限公司於 2013年在台灣啟動【2013年台灣地區多益獎學金計劃】，獎勵青年志

工團體提出「2013年暑期公益活動企劃案」，並付諸實行，發揮「英語力」、「組織力」及「企劃力」

推動公益活動，造福台灣，也造福世界。 

 

3. 申請資格: 

1) 申請團隊成員須由目前就讀於台灣，且為各高中職(含)以上迄研究所之在學學生所組成。 

2) 團體人數需為三人(含)以上 (校內社團或另行跨校、跨組別組團皆可)。 

3) 申請團隊之成員須具有「TOEIC 聽力與閱讀測驗」或「TOEIC 口說與寫作測驗」或「TOEIC

口說測驗」任一項測驗成績，其測驗成績須達各申請團隊成員身份所要求之分數門檻。 

 

4. 申請方式與流程: 

1) 以團隊方式提出「2013 年暑期公益活動企劃案」，並於 2013年 5月 31日前，將企劃案及

相關申請文件，郵寄至「106 台北市復興南路二段 45號 2樓 多益獎學金計劃小組」。 

2) 申請團隊需邀請熟悉團隊成員的在校師長或曾推動公益組織活動的專家，擔任團隊公益企

劃專案之諮詢老師。 

3) 獲選之企劃案需於 2013年 9 月 15日前付諸執行，並提出企劃執行成果檢討報告。 

註: 相關表格可至多益獎學金專區網站下載(www.toeic.com.tw/scholasrhip2013) 

 

 

5. 提案說明: 

1) 提案內容須包含主題、動機與目的、內容規劃、組織及成員介紹、執行方法、行動時程、

經費預算及預期效益。 

2) 提案組織成員係指自始即直接列名參與提案與執行該公益企劃活動案的核心成員，至於間

接地響應該活動且參與該活動的公眾人員將不被定義為本辦法的獎勵對象。 

3) 提案活動主題需以公益為目標。 

4) 計劃須於 2013年 9 月 15日前執行完畢，並於 2013 年 10 月 5 日提出企劃執行成果檢討報

告。 

提案申請 書面審查 簡報面試 

公佈獲選團隊 

獲選團隊 

執行公益活動企劃並
提出成果檢討報告 

頒獎典禮及 

成果分享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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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企劃執行成果檢討報告說明: 

1) 成果檢討報告內容須包含說明實際參與執行之志工人數與組織、活動服務對象及背景說

明、對服務對象所帶來的影響或改變、活動得失自我評量檢討報告、服務對象對活動的

回響或評價、團隊成員參與活動感想、諮詢老師活動評量與建言。 

2) 檢附執行完成證明文件，例如活動日記、照片、志工時數證明、服務對象感謝狀或感謝

信函、第三單位的報導…等，做為該團隊是否完成執行計劃之依據。 

3) 成果檢討報告須於 2013年 10 月 5 日前，郵寄至「106台北市復興南路二段 45號 2樓 多

益獎學金計劃小組」，作為完成公益計劃執行之依據。 

 

7. 評審流程及標準說明: 

1) 將邀請第三部門教育基金會及中華專業認證學會的專家、學者組成獨立的「多益獎學金計

劃評審委員會」(所有評審委員將被要求迴避擔任申請團隊之諮詢老師)，負責評選工作，

第一階段進行書面審查，通過者將受邀參加第二階段之簡報面試，評選出 15個暑期公益

活動企劃案的獲選團隊，並頒發企劃獎金。 

2) 獲選團隊須於 2013 年 9月 15 日前完成執行公益計劃，並於 2013年 10 月 5日提出企劃執

行成果檢討報告，由評選委員會審查過後再頒發執行獎金。 

3) 活動企劃案評審標準: 根據企劃案之公益關懷性、創意企劃力、組織力與可執行性等項目

進行評選。 

4) 活動執行審查標準: 依據上述企劃案之同一評審標準，審查活動的執行成果。 

 

8. 獎金頒發名額及金額: 

1) 企劃獎金: 通過書面審查及簡報面試之 15組獲選團隊將先行頒發企劃獎金新台幣三萬元

整。 

 

 

 

 

 

 

2) 執行獎金: 獲選團隊完成執行公益活動企劃後，提出活動的成果檢討報告，經審查通過後

可另獲得執行獎金每組新台幣七萬元整。 

 

備註: 獲選團隊名額: 每組別預計獲選名額如上表所示，若任一組因未達評審之最低標準致團隊數目不

足額時，評審得將該名額移轉由合乎評審標準之團隊遞補。 

  

  

組別 獲選團隊名額 

高中職組 5 

大專校院組 5 

綜合組 5 

總計 15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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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多益測驗成績要求 

1) 依照申請者身份，每位成員須提出「TOEIC 聽力與閱讀測驗」或「TOEIC 口說與寫作測驗」

或「TOEIC 口說測驗」之成績(可自由選擇三項測驗中之一項)。 

2) 每位成員所需之最低多益測驗成績標準詳如下表。 

申請者身份 聽力與閱讀測驗 多益口說測驗 多益寫作測驗 

高中職學生 450 100 100 

大專校院學生 550 120 120 

3) 需提出多益測驗成績單影本或多益測驗證書影本。(擇一即可) 

4) 成績需在兩年有效期之內。 

 

10. 申請文件說明: 

1) 每一申請團隊共同檢附資料: 

【2013年台灣地區多益獎學金計劃】申請表 

【2013年台灣地區多益獎學金計劃】提案企劃書 

 諮詢老師與推薦信 

 申請團隊須邀請熟悉團隊成員的在校師長或曾推動公益組織活動的專家，擔任團隊公

益企劃專案之諮詢老師，並出具推薦函推薦申請團體。 

 須使用本專案規定之正式推薦函表格 (請於本專案網站下載，網址如本辦法後所示，

若篇幅不夠，可自行列印多份) 

2) 每位申請成員皆需檢附資料: 

 兩年內之多益測驗成績單影本或多益測驗證書影本 

 目前就讀學校之最近一學期成績單影本 

 

11. 申請組別之判定方式: 

1) 高中職組: 目前就讀於高中、高職或五年制專科學校一至三年級之學生所組成團體 

2) 大專校院組: 目前就讀於一般大學、技職校院或五年制專科學校四年級以上之學生所組成

團體 

3) 綜合組: 目前就讀於研究所或跨不同組別之學生所組成團體 

4) 申請組別根據申請團隊所提出之最近一學期在校成績單為準，若遇升學情況，以升學前之

歸屬組別為準，例如 2013年 9月將從高中或高職升上大專校院之學生，申請組別為高中

職組；2013年 9 月從大專校院要進入研究所就讀之學生，申請組別為大專校院組。 

 

12. 頒獎典禮及成果發表分享會說明: 

預計於 2013 年 12月舉行(實際時間另訂)，優勝團隊皆應出席並進行成果發表，分享其公益 

計劃，並接受採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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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重要時程說明: 

提出暑期公益活動企劃案 即日起至 2013年 5月 31日 

評選 (書面審查、簡報面試) 2013年 6月 1日~2013年 6月 24日 

公佈企劃案獲選團隊名單及發放企劃獎金 2013年 6月 25日 

公益企劃執行前諮詢輔導面談 2013年 6月 26日~2013年 6月 30日 

公益企劃執行期間 2013年 7月 1日~2013年 9月 15日 

提交企劃執行成果檢討報告 2013年 10月 5日 

頒獎典禮及成果發表分享會 2013年 12月(詳細日期將另行公佈) 

 

14. 其他注意事項 

1) 活動時程將視狀況調整，以官方網站最新公告為準 

2) 活動若有未盡事宜，本計劃小組得隨時修訂並於官方網站公告 

 
【多益獎學金計劃小組】聯絡方式:  

專案網址: www.toeic.com.tw/scholarship2013 

申請表寄送地址: 106 台北市復興南路二段 45號 2樓 

客服專線: (02) 2701-7333 

Email: scholarship@toeic.com.tw 

http://www.toeic.com.tw/scholarship2013
mailto:scholarship@toeic.com.tw

